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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保定市晨瑞清运服务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大祝泽村商用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反无人机系统设备 商标 /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3年08月21日 样品规格 /

检测依据 依据客户要求

》

备注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3年08月28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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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技术指标

无源探测功能：探测状态下，不主动发射无线信号 符合 合格

探测频段：100MHz~6GHz，探测并显示无人机频段 符合 合格

探测角度：水平方向 0°～360° ，垂直方向：0°～

90°
符合 合格

同时探测数量：≥10（5个不同厂家） 符合 合格

能探测、识别并显示无人机目标品牌、型号、工作

频段等信息
符合 合格

反制角度：水平方向 0°～360° ，垂直方向：0°～

90°
符合

反制频段：900MHz、1.5GHz、2.4GHz、5.8GHz 符合 合格

反制成功率：≥97% 符合 合格

具备全向和定向反制功能 符合 合格

持续工作时间：采用移动电源供电，系统全频段工

作状态下，持续工作时间≥180min
符合 合格

无人机数据库更新：支持无人机数据库更新，可手

动添加可探测无人机频率、品牌、型

号等

符合 合格

状态显示功能：能显示系统工作状态，网络状态、

GPS 锁定状态
符合 合格

入侵告警功能：探测到目标后，能通过声光等方式

进行报警
符合 合格

自动化水平：系统具备无人值守功能，可自动探测

反制并发出报警信号，接通市电可 24h 待机
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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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